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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節能減碳管理與發展趨勢

108年2月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推動產業自願性節能減碳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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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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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276.992Mt

266.038Mt

200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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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減碳路徑採先緩後加速

 國家減量目標(溫管法)：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2005年排放量50%以下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劃（基準年2005年）

第一期（2016-2020年）目標：2020年較基準年減 2%。[製造部門146.544百萬噸]

第二期（2021-2025年）目標願景：2025年較基準年減10%。[製造部門 ? 百萬噸]

第三期（2026-2030年）目標願景：2030年較基準年減20%為努力方向。

行政院於107年1月23日核定第一期目標國家減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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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部門減碳路徑

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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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或變更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公告
依據母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辦法」

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定義︰

總量管制實施日後設立之溫室氣體排放源

新設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規模

條件︰

屬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公告之第一批應

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且全

廠（場）固定燃料燃燒、製程之直接排放

及間接排放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二點

五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者。

條件︰

總量管制實施日後因設備更換或擴增、製

程、原（物）料、燃料或產品改變等情形，

致有全廠（場）固定燃料燃燒、製程之直

接排放及間接排放增量達前一年度溫室氣

體年排放量百分之二十，且增量達二點五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者。

定義︰

總量管制實施日前已建造完成、建造中、

已完成招標程序或未經招標程序已訂立工

程施作契約者，且屬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

項公告之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

量之排放源。

變更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規模

完整公告版本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7437

107.12.19公告版本

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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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方式 107.12.19公告版本

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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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量管制期程及架構尚未明朗。
• 環保署已於107/10/19針對總量管

制核配規劃，拜會工業局進行方向
性討論。

• 若既設廠達變更條件，僅變
更部分應採行最佳可行技術。

• 環保署幕僚單位環科公司年
初透過訪廠搜集各產業最佳
可行性技術(BAT)項目、實
施情況和效率。

• 環保署已於107/11/7預告
「溫室氣體排放源最佳可行
技術」草案。

保留核配額採行最佳可行技術

• 受管制之新設或變更排放源，
於總量管制實施後予以保留
部分核配額，此額度多寡尚
未規劃。

• 若產業變更設備製程未達一
定規模，而自願採行BAT者，
依現行規劃，無法獲取得保
留核配額。

以總量管制實施日為切分點

 影響和提醒

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8

 溫室氣體排放源最佳可行技術草案
依據母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辦法」

第二十條第六項規定訂定

 以天然氣或生質燃料為燃料。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使用再生能源。

 採用溫室氣體排放回收再利用或破壞去除技術。

 使用能源效率較同業別為佳之設備或製程。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技術類別。

第二十條第四項所規定應採行之最佳可行技術

應檢具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申請表。

 採行技術之名稱、型式、設計容量、效率等技術之佐證資料。

 與溫室氣體排放有關之原(物)料、燃料用量或產品產量、設

計操作條件之說明資料。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推估計算之說明資料。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未能採行附表最佳可行技術者應檢具資料申請

事業採行之最佳可行技
術，其對應排放源之排
放量，應涵蓋新設或變
更排放源排放量之百分
之八十以上，且應每年
將執行成果記載於該年
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報告書。

注意事項

各行業最佳可行

技術可參考最佳
可行技術草案附

表項目

107/11/06預告草案版本

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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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業

a. 以天然氣或生質燃料為燃料。

b. 使用再生能源或設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設置符合置管理辦法規定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c. 採用溫室氣體排放回收再利用或

破壞去除技術。

d. 使用符合國家標準CNS 14400

IE3之高效型馬達。

e. 空調系統採用冰水主機及變頻空

調系統。

發電業

a. 燃氣複循環機組發電程序：

 裝置容量110萬(含)kW以上者，採行

天然氣複循環發電技術(NGCC)，其

設計發電熱效率(LHV, Gross)應大於

或等於62%。

 裝置容量50萬(含)~110萬kW者，採

行天然氣複循環發電技術(NGCC)，

其設計發電熱效率(LHV, Gross)應大

於或等於60%。

b. 燃煤汽力機組鍋爐發電程序：

 超超臨界發電技術(USC)，其設計發

電熱效率(LHV,Gross) 應大於或等於

44.5%。

 先進超超臨界發電技術(A-USC)，其

設計發電熱效率(LHV,Gross)應大於

或等於45%。

c. 燃煤汽力機組鍋爐發電程序：高效率

氣化複循環發電技術(IGCC)，其設計

發電熱效率(LHV,Gross)應大於或等於

48%。

鋼鐵業

a. 設置高爐熱風爐廢熱回收系統

b. 100%回收焦爐氣、高爐氣及轉

爐氣。

c. 設置連續式加熱爐之燃燒器。

d. 設置燃氣加熱爐預熱器。

e. 採用高爐頂壓發電技術。

f. 採用乾式淬火技術。

g. 高爐、熱風爐或蓄熱式預熱器裝

設廢熱回收裝置。

h. 加熱爐採行蓄熱式燃燒器。

石油煉製業

a. 加熱爐等設備以製程氣為燃料。

b. 採平衡式通風加熱爐燃燒效率達

90%。

c. 使用狹點技術或熱整合技術。

水泥業

a. 料研磨程序使用預磨機或豎磨機。

b. 熟料燒成程序：

 乾式製程且設置多階預熱與預

鍛燒之製程。

 製程中廢熱回收再利用

c. 水泥研磨程序使用預磨機或豎磨

機。

d. 應用低溫餘熱發電，以及採行變

頻調速設備。

半導體/薄膜電晶

a. 排放含氟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全

數設置含氟氣體處理效率大於

90%以上之尾氣處理設備。

(+各行業項目)

(+各行業項目)

(+各行業項目) (+各行業項目)

(+各行業項目)

草案版本
https://oaout.epa.gov.tw/law/DraftOpinion.aspx?id=1132&Type=H

一、國家減碳目標及溫管法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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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減量機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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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減量機制

•溫管法§20立法說明:中央主管機關核配時應考量未訂定先期專案排放強度之事業或排放
源，於本法施行前所為先期減量之努力，得予排放額度獎勵，以維護總體公平性。
•溫管法§22: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經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
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排放額度者，於資訊平台帳戶登錄其排放額度、使用
條件及使用期限。

部會推動產業

自願減量

溫室氣體先期

專案暨抵換專

案推動原則

溫室氣體抵換

專案管理辦法

溫室氣體排放源

符合效能標準獎

勵辦法

2005

2010.09.10

2015.07.01

2017.03.15

溫室氣體減量
先期專案

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抵換專案)

溫室氣體排放源
符合效能標準獎勵

其他獎勵
機制

非總量管制公告
之排放源自願減
量獎勵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及
管
理
法
實
施

總

量
管

制

啟
動

減量獎勵機制-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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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減量機制
第一批盤查登錄排放源

• 第一批盤查登錄排放源為特定行業別+排放量達2.5萬噸CO2e者
• 依106年申報資料統計，含電力業及工研院共列管288家，掌握80%以上我國工業及

能源部門化石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量。

資料來源：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總說明

水泥業
熟料生產程序

半導體業
積體電路晶圓製造程序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
薄膜電晶體元件陣列基板、彩色濾光片生產程序

+

鋼鐵業
一貫煉鋼鋼胚、電弧爐碳鋼鋼胚、弧爐不銹鋼
鋼胚、H型鋼、不銹鋼熱軋鋼捲生產程序

發電業
石油煉製業

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產生溫
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CO2e 。

各行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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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為接軌總量管制，排放源依排放規模，分流管制與獎勵。

二、國內減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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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換專案-修正公告

一. 已向中央有關機關提出再生能源憑證申請之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不得申請註冊

二. 本辦法修正發布一年後，屬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公

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且溫

室氣體年排放量達二點五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者，

不得申請註冊

適用對象及其排除條件 (第4條)

一. 本法施行前經政府輔導之計畫型抵換專案，應於本辦

法修正施行後一年內提出申請，其計入期自政府輔導

核可日起算。

九. 總量管制實施前已註冊之計畫型抵換專案，且專案邊

界含括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總量管制之排放源邊界者，

於總量管制實施後，其專案執行至原計入期限屆至為

止。

申請期限(第10條)

申請案件不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限期補正，補正日數不計入審查期間，

且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六個月；屆期未補正或不能補正者，應駁回其申請。

補正時間 (第18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前項計畫型抵換專案計畫書之外

加性分析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

一. 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

二. 節能型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

三. 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

氧化碳當量。

新增計畫型抵換專案微型規模外加性分析規定 (第7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前項子專案計畫書之外加性分析

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

一. 再生能源類型子專案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

二. 節能型子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

三. 子專案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新增方案型抵換專案微型規模外加性分析規定 (第11條)

107/12/27發布版本

依據母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辦法」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二、國內減量機制



15

二、國內減量機制

提醒業者留意:

1.申請資格及期限

 無限定抵換專案申請者排放量規模➔非第一批盤查對象(<2.5萬噸CO2e/年)

 經政府輔導之抵換專案，需於修正辦法發布後一年內提出申請，該專案依確證之計

入期起算；總量管制後已註冊專案得以當期計畫書執行完畢為止。

2.帳戶開立與補正規定

補正總日數變更為六個月內，且中央主管機關得再通知限期補正。

完整修正公告版本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15

 抵換專案-修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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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所屬公告之排放源採行減緩措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法規應遵循事項、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載之審查結論或承諾事項。但優於法規應遵循事項

或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載之審查結論或承諾事項且符合效能標準者，不在此限。

二.因關廠、停工、停業、歇業等因素導致之減量。

適用對象及排除申請資格(新增第3條第二項)

• 刪除減緩措施滿十二個月限制。

• 增列事業申請獎勵額度計算公式︰

事業申請獎勵額度＝效能標準–申請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

(申請額度≠核可額度)

• 事業屬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但書情形者，獎勵額度應扣除依法履行事項與符合效能標準之

差值。

獎勵額度申請(修正第7條)

完整修正公告版本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883

108/01/11發布版本

依據母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辦法」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
修正公告

二、國內減量機制



17

 效能標準-修正影響

提醒業者留意:

1.申請資格

第一批盤查對象(≧2.5萬噸CO2e/年)

2.效能標準

環保署規劃係以全廠三年平均/三年最低排放量為效能標準

3.獎勵額度計算

申請獎勵額度＝效能標準–申請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

效能標準(任連續兩年排放量差異)：排放量差異=
(ܤ−ܣ)
ܤ

× 100% 

(申請額度≠核可額度)

A：第N-1年排放量、第N-2年排放量

B：第N-2年排放量、第N-3年排放量

N：申請年度

差異≦ 10%，採三年平均值

差異>10%，採三年最低值

二、國內減量機制

排放量變動≦ 10%
效能標準採平均值

排放量變動>10%
效能標準採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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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總量管制核配規劃說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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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保署總量管制核配規劃說明
處理早期減量作法規劃

 規劃ETS排放總量目標與國家階段管

制目標連動，第二階段管制目標係相

較基準年(2005年)減量10%

 為達成階段管制目標，ETS排放總量

目標亦分階段下降。在ETS總量固定

之前提下，給予早期減量獎勵額度量，

將會相對排擠到免費核配額度。

 總量目標成分見右圖。

國外排放額度

效能標準

新設與既存變
更之保留額度

拍賣

免費核配額度

E

T

S

排
放
總
量
目
標

抵換專案抵換量

保留額

早期減量獎勵

免費排放額

credit

allowance

先期
專案

自願減
量協議

第一期不會
有國外額度

連動的方式尚未提出，故製造部門
第二階段管制目標之訂，需謹慎。

=

綠基會

環保署

先期專案
&自願減量

綠基會

環
保
署

環保署原規劃將先期專案納入免費排放量
(allowance)處理，但此規劃與溫管法第21條先期
專案用於超額量(credit)疑有違背。

綠
基
會

綠
基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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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保署總量管制核配規劃說明

 反應產品排放強度
 邊界切分不易
 各業別代表產品

難以認定

 反應產量變化
 全面一致性能量

效率目標

 無法反應產量變化
 無須產品邊界
 無須劃分產品

產品標竿
替代標竿

-熱值標竿、燃料標竿 歷史排放量

歐盟/
美國加州

特
色
分
析

全廠核配方式優先順序：
產品標竿→替代標竿(能源標竿)→歷史排放量

∑能源標竿值活動數據調整因子

＋
製程歷史排放量調整因子

=全廠
免費核配額我國

規劃

範疇二歷史排放量調整因子

＋如產業間有共識，
仍可訂產品標竿。

國際免費核配額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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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保署總量管制核配規劃說明

 初步規劃製造業之免費核配額度計算方式如下：

• 原則以「固定燃燒排放+ 製程排放 + 間接排放」計算核配額，

再加上早期減量獎勵，另考量碳洩漏及總量目標等因素。

• 固定燃燒：以能源標竿乘以排放源之歷史燃料使用量

• 製程排放：以製程之歷史排放量計算

• 間接排放：以歷史外購電力量乘上固定係數/歷史外購蒸氣

量計算乘上供應端提供之固定排放係數計算

排除移動和逸散

核配原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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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保署總量管制核配規劃說明
初始免費核配計算公式規劃

 製造業核配公式

 直接排放核配額 (含固定燃燒排放及製程排放)

 間接排放核配額 (含外購電力及蒸汽)

= { Σ各排放源歷史外購電力×電力排放係數註6 + Σ各排放源外購蒸汽×

外購蒸汽排放係數註6 } ×部門減量因子註5

= { (直接排放核配額+間接排放核配額) ×碳洩漏因子註1×總量調整因子註2 }

+早期減量獎勵註3

= { Σ各固定燃燒排放源活動強度註4×能源標竿值

+ Σ各製程排放源歷史排放量註4 } ×部門減量因子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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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碳洩漏因子係依產業別界定，其值介於0至1，以高碳洩漏風險產業
之碳洩漏因子為1，管制初期預計各產業均訂為1。

註2：總量調整因子=總量目標值/(免費核配額度+抵換額度+保留額度)。其
值如大於1時，以1計，且初期不同意使用境外碳權。

註3：依各事業配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早期減量成果，於總量設
定之獎勵額度範圍內，分配予事業之獎勵。

註4：燃燒排放源之活動強度及製程歷史排放量，以盤查資料庫之申報資
料為準，取3年平均值。

註5：部門減量因子，以階段管制目標排放源所屬部門之減量責任為計算
依據

註6：間接排放使用之電力排放係數於同一期總量管制期間係以固定之係
數計算，其值將以能源局未來公布之電力排碳係數計算，外購蒸氣
排放係數以國內近3年之平均值計算。

三、環保署總量管制核配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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